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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之救濟 

壹、前言 

強制執行之救濟，係指債務人（義務人，以下均同）或利害關係

人之利益，因違法執行或不當執行而受侵害時，得請求救濟之方法而

言。就下列不同執行行為之瑕疪探討強制執行救濟之方法1： 

一、違法執行：強制執行係以國家之權力，對個人之自由或財產加以

干涉，基於法治國家之基本要求，有關執行機關行使國家權力之

形式、限度以及程序均須有法律明文規定，亦須嚴格遵守，違背

其規定之執行行為即屬違法執行，對此違法執行之救濟之方法，

係向執行法院聲請或聲明異議，屬程序上之救濟方法。 

二、不當執行：執行機關之執行行為，依強制執行法之規定雖非違法，

但執行結果卻與實體法之權利關係不符者，稱為不當執行。例

如：執行名義成立後，債權人之債權經消滅，但執行法院仍應依

債權人提出之執行名義強制執行；又如執行法院以債務人占有之

動產為其所有實施查封，然實質上該動產係第三人所有者，均屬

不當之執行，執行機關僅得依據執行名義強制執行，至執行名義

所載之請求權是否存在，不負審查之責，以期迅速執行，惟實體

法上既無權利，卻以國家權力實施強制執行，自屬不當，故其救

濟方法，係由債務人提起異議之訴，或第三人提起第三人異議

之，經由訴訟解決紛爭，俟判決確定後，將判決結果反映至執行

機關，此係屬實體上之救濟方法。 

有關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，現行行政執行法第九條，

僅就程序上救濟方法（即聲明異議）有明文規定，又依該條第二項規

定，執行機關認為聲明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於十日內加具意見，送直

接上級機關於三十日內決定之，與民事強制執行程序由執行法院送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張登科著【強制執行法】 ， 2001年三月版，頁 141-14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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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法院裁定之救濟方式不同，故抗告程序，在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

執行程序中並不適用。其次，違法執行之救濟方法「聲請」，因公法

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，由增設之專責機關為之，職權進行之成分濃

厚，執行機關無待聲請，應即主動積極為之，且實務上亦不承認移送

機關有聲請之權能，因此亦無適用之餘地。至於針對不當執行之實體

上救濟方法之債務人異議之訴、第三人異議之訴，行政執行法未明文

規定，可否依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，實有探

討釐清之必要。 

貳、聲明異議： 

行政執行程序本無救濟途徑之設，對當事人權益保障未臻周全，

新法於第九條第一項增設：「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、執行

方法、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，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，

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。」此救濟程序乃指對於行政機關之行政執行程

序行為有所不服之救濟程序而言，與對發生義務之行政處分有所不

服，或對是否負有義務有所爭執，而涉及行政實體法上判斷之救濟程

序（訴願、行政訴訟）有所區別2。 

一、聲明異議之主體： 

依行政執行法第九條規定聲明異議之主體為義務人或利害關係

人，所謂義務人係指行政執行程序中，負有公法上履行義務之

人，例如：稅款之繳納義務人、罰鍰之被裁罰人等；所謂利害關

係人係指義務人以外，而其法律上之權益因強制執行而受有影響

或侵害之人，例如：第三人佔有債務人之動產或不動產，行政執

行處未經該第三人之同意而對該動產或不動產實施查封，該第三

人即得聲明異議。至於事實上之利害關係，則非屬之，例如工廠

被查封，其員工不能以失業為由，聲明異議3。另移送機關（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林錫堯著【行政法要義】，1999年八月第二次訂版，頁 361 
3 張登科著【強制執行法】， 2001年三月版，頁 14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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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：稅捐課徵機關）亦不得為聲明異議主體，如移送機關對執行

之程序、方法認有不妥，宜與執行機關以協商方式處理，不宜逕

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4。  

二、聲明異議之事由： 

依上開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，聲明異議事由有四：即

（一）對於執行機關強制執行之命令（二）對於強制執行之方法

（三）對於強制執行應遵守之程序（四）對於其他侵害利益之情

事，此等事項固以程序上之措施為限，惟不限於符合行政處分之

措施，事實行為或觀念通知均可為異議之對象，例如義務人或利

害關係人依行政執行法第八條規定，申請終止執行程序，遭執行

機關駁回者，即可依本條聲明異議，又如執行方法有違比例原則

等，亦屬異議之對象5。 

三、聲明異議之程序： 

聲明異議應於執行程序開始後，至執行程序終結前為之，行政執

行法並未規定聲明異議之期限，依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一項之規

定，只要在執行程序終結前即可，至於行政執行進行至何種程度

才為終結，則應視執行內容而定。例如，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，

如標的物之執行程序須經拍賣，則拍賣所得之價金交付債權人

時，程序才算終結。又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聲明異議時應以書面

為之。但執行時，當場以言詞聲明異議，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五

條之規定，亦應准許。並由執行人員載明於筆錄中。 

對聲明異議決定之程序規定於本法第九條第二項，其謂：「前項

聲明異議，執行機關認為有理由者，應即停止執行，並撤銷或更

正已為之執行行為；其認為無理由者，應於十日內加具意見，送

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於三十日內決定之。」由於本法有關公法上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法務部九十年十月十九日法九十律字第０三四二一七號函釋，刊於【行政執行業務相

關令函彙編一】，頁 55-57 
5 吳庚著【行政法之理論與實務】，2000年九月增訂六版，頁 469-47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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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給付義務執行機關為行政執行處，其上級機關當然是指法務部

行政執行署。直接上級機關對於執行機關送請決定之聲明異議事

件，認其異議有理由者，應命執行機關停止執行，並撤銷或更正

已為之執行行為；認其為無理由者，應附理由駁回之。上述決定

應以書面通知原執行機關及異議人，俾使其知悉決定之內容。 

四、聲明異議之效果： 

    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：行政執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

不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。但執行機關因必要情形，得依職權或

申請停止之。因此，行政執行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，對於程序上

之違法或不當之執行行為，雖得聲明異議，但為免執行程序延滯

及維護公共利益，自不應聽任其久不執行，故執行程序原則不因

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，但為免規定過於僵化，乃另設例外之規

定。以法律另有規定或執行機關因必要情形，得依職權或因當事

人之申請而停止執行。惟此執行機關因必要情形得依職權停止執

行程序是否包括直接上級機關在內，現行法未明文規定，法理上

應準用訴願法之規定，在決定前，應認該上級機關如認有必要，

自應可先令執行機關停上執行6，目前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受理聲

明異議案件時，應迅即審認有無「得命行政執行處停止」之事由，

於決定作成前，如認有必要，得命行政執行處停止執行7。 

五、聲明異議之性質： 

聲明異議係就行政機關之行政執行的程序行為有所不服之救濟

方法，目的在撤銷、更正或停止執行行為，原則上並不涉及行政

實體上之判斷。執行措施性質多屬事實行為，以聲明異議之方式

為救濟方法，應無疑義，但如執行措施為另一行政處分時，究應

適用一般行政爭訟途徑，經訴願、行政訴訟尋求救濟，或仍以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吳庚著【行政法之理論與實務】，2000 年九月增訂六版，頁 471  
7
 參酌＜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案＞ ，刊於【法務部行政執行

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及會議資料彙編一】，頁 290；295-29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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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行政執行法第九條之異議程序為之？似發生疑義，試從不同之

論點探討。茲分述如下8： 

（一）特別救濟程序，不得聲明不服： 

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因 執行程序中之執行

命令、方法等有關措施而受侵害者，法律既特設「聲明異議」

為救濟途徑，則該措施縱為另一行政處分或兼具行政處分之性

質，均應一體適用（參考奧國行政執行法第十條）。不得再循

行政處分之一般爭訟程序，請求救濟，以免影響執行程序之迅

速終結9。且聲明異議並不以一次為限，對於不同之執行命令

或方法，自可分別提起異議，在程序終結前，異議雖經上級機

關以無理由駁回，當事人復以同一理由聲明異議，經認為有理

由者，執行機關得為與先前決定相反之處置（參照三十三年司

法院院字第二七七六號解釋）10。故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

執行機關執行行為，認有違法或不當時，應可再利用聲明異議

程序達到救濟目的，對當事人權益之保障亦已臻周全。再從行

政執行法立法意旨觀之，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規定，行政執

行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，顯示聲明異議為一特別救濟程序，

係就行政執行之程序行為有不服之救濟方法，旨在撤銷、更正

或停止執行行為而不涉及行政實體法上判斷，故貴在迅速執

行，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聲明異議之決定不得聲明不服。 

（二）得循行政救濟程序聲明不服： 

現行法並未禁止異議人對於聲明異議之決定不得再聲明不

服，且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訴願、訴訟權之意旨及從立法過程之

演變觀之，直接上級機關對聲明異議所為之決定，有如訴願性

質，性質上應屬行政處分，當事人如有不服，依新修正之訴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
 以下資料參酌＜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提案＞，刊於【法務部行

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及會議資料彙編一】，頁 165-169 
9
 楊與齡主編【強制執行法實例問題分析】， 1999年 11月版，頁 385 
10
 吳庚著【行政法之理論與實務】，2000 年九月增訂六版，頁 47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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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及行政訴訟法，應可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11。且行

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三項已明定「行政執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

外，不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。但執行機關因必要情形，得依

職權或申請停止之。」因此，基於同一法理，行政執行亦不因

提起行政訴訟之救濟而停止執行，執行機關對於是否停止執

行，仍有裁量權。故聲明異議之決定係行政機關所作的行政處

分，不服行政處分之決定者，自可依一般行政救濟程序聲明不

服。 

上述二者論點均有其理論之依據，各有理由，惟若考慮執行程序

貴在迅速終結、避免拖延，行政執行法第九條亦明定聲明異議為

特別救濟途徑，則只要屬於執行程序中之執行命令、方法等相關

措施，不問其性質是否為行政處分之一種，均應一體適用特別救

濟途徑12。且執行機關就上開程序上之執行行為是否適法、妥

當，經聲明異議之程序，使執行機關自我審查，並由上級機關再

予審查，程序保障已趨周全。因此，二者以第（一）說較符合實

務需求及執行現況，惟第（二）說將聲明異議認為相當於訴願之

程序，對於聲明異議之決定得提行政訴訟，對人權保障與行政效

能較能調和兼顧，為避免爭議，應以修法明定，才能徹底解決。 

參、債務人異議之訴 

債務人異議之訴，係債務人主張執行名義所示之請求權，有消

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因此提起訴訟，請求判決不許強制執

行，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。按執行機關應依執行名義實施強制

執行，以實現債權人之權利，但對當事人間實體法之權利是否存在，

無審認之權，若執行名義所表彰之權利，自始未成立或已發生消滅、

妨礙之事由，即與以債權人實體存在之權利狀態不符，執行機關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陳敏著【行政法總論】， 1999年十二月二版，頁 783-784 
12 吳庚著【行政法之理論與實務】，2000年九月增訂六版，頁 47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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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債權人之聲請實施強制執行，在程序上雖屬合法，在實體上則使

債務人蒙受損害，自屬不當之執行。為維持公平正義，並確保強制

執行之實質正當性，法律特許債務人提起訴訟，請求法院以判決排

除該執行名義之執行力，不許據以實施強制執行，並撤銷已為之執

行處分。 

債務人異議之訴，我行政執行法未明文規定，惟有關公法上金

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，義務人可否依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規

定，準用強制執行法中債務人異議之訴相關之規定？義務人是否應

依行政訟訴法第三百零七條規定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債務人（義務

人）異議之訴之必要？則須從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名義種

類，分別加以分析探討。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一條規定，公法上金錢

給付義務之執行名義有四，即（一）直接依據法令發生之公法上金

錢給付義務（二）依據行政處分發生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（三）

依法院裁定發生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（四）法院依法律規定，就

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為假扣押、假處分之裁定。其中直接依據法律

發生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，主管機關移送執行前，仍須經以書面

通知限期履行，該限期履行之書面通知不問其形式或名稱為何，若

已具備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、第九十六條有關行政處分之要件及

書面應記載之事項時，義務人收到通知之後，如有不服並非不得提

起行政訴訟（司法院釋字第四二三號解釋）。如此書面通知與以行

政處分，既無實質上之差別，本款之規定與行政處分負金錢給付義

務者，並無區別實益13。至於依（三）、（四）發生之公法上金錢

給付義務，均以法院之裁定為執行名義，義務人有無提起債務人（義

務人）異議之訴之必要，因執行名義之種類不同而有不同之判斷，

茲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依據行政處分發生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吳庚著【行政法之理論與實務】， 2000年九月增訂六版，頁 47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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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依行政處分發生者，須該行政處分屬下

命處分且具有執行力之行政處分，此類行政處分一旦合法送

達，即具執行力，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爭訟而停止執行，但

如法律有特別規定，或由原處分機關、受理訴願機關、行政

法院依職權或聲請停止執行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義務人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（移

送機關）請求之事由發生，在法定救濟期間內，對行政處分

可依各種救濟程序，例如訴願、行政訴訟等程序救濟之，在

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，行政處分雖具形式確定力，然若屬違

法之行政處分，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一七條規定，原處分機關

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，其上級機關，亦得為之。若

屬合法之行政處分，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二二條、第一二三條

規定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，依非授予

利益或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，有不同之法律限制。此外，依

行政程序法第一二八條規定，具形式確定力之行政處分，於

一定情形（即一、具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，

事後發生有利於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之變更者、二、發生新

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，但以如經斟酌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

者為限、三、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法所定再審事由，且

足以影響行政處分者）下，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原處分

機關申請撤銷、廢止或變更之。 

故依據行政處分發生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，義務人於強制

執行程序終結前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，

無論在行政處分法定救濟期間內或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，均

可依上述途徑救濟，而不須再設計義務人異議之訴或依行政

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有關債務人異議

之訴相關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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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院依法律規定就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為假扣押、假處分之

裁定： 

      假扣押、假處分之裁定，雖得為執行名義，但其性質僅係保

全執行，不生確定請求權本身之效力，依行政訴訟法第二九

五條規定：假扣押裁定後，尚未提起給付之訴者，應於裁定

送達後十日內提起，逾期未起訴者，行政法院應依申請撤銷

假扣押裁定，且假扣押、假處分原因消滅或其他命假扣押、

假處分之情事變更者，依行政訴訟法第二九七條、第三○二

條規定，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五○條第一項規定，亦得聲請

撤銷，故亦不得提起債務人（義務人）異議之訴。 

（三）依據法院裁定發生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： 

     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依法院裁定發生者，義務人於強制執行

程序終結前，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、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

由發生，無論在執行名義成立前或執行名義成立後，依行政

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，義

務人依行政訴訟法第三百零七條前段規定得向高等行政法院

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救濟。 

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，義務人只有在依據法院裁

定發生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時，才有依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

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

之可能，其他依據法令、行政處分或法院假扣押、假處分裁

定而發生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，因法律上已有其救濟之途

徑，無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必要。惟人民之公法上金錢給

付義務由法院裁定之者，其事例亦屬少有，昔日租稅違章案

件之科處罰鍰及沒入，係有一般法院之財務法庭依「財務案

件處理辦法」裁定及執行，並無經法院裁定後再由行政機關

執行之必要，其他應移送法院裁定之案件，亦屬如此，例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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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即明文規

定：「本條例規定之罰鍰及沒入，由專責機關移送法院裁定

並強制執行之」，惟現行稅法之罰鍰既一律由稽徵機關自行

科處，已無此項裁定之問題，另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

亦於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廢止，因此，行政執行法第十一

條第一項所謂義務人依法院裁定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

規定，其適用機會如何，尚待研究14，故義務人依行政執行

法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第二項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機

會亦甚少。 

肆、第三人異議之訴 

第三人異議之訴，係指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

之權利，請求法院宣示不許對該物為執行之訴訟。按強制執行僅能依

執行名義對債務人之責任財產為之，不得對第三人之財產強制執行，

惟強制執行貴在迅速，執行機關就執行標的物是否為債務人所有，僅

依外觀事實認定，與實際權利歸屬未必相符，致有對第三人之財產強

制執行之危險，此種對第三人之財產所為之強制執行，因執行機關已

據外觀之事實而為判斷，雖難指為違法，但第三人實體權利既受侵

害，自應賦予第三人救濟之機會，強制執行法第十五條規定：「第三

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，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

結前，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，如債務人亦否認其權利

時，並得以債務人為被告。」現行行政執行法雖未明文，執行實務上

經常發生，自有準用強制執行法相關規定之必要。且依行政執行法施

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，第三人異議之訴其適用範圍亦包含公法上金錢

給付義務之執行事件。 

所謂之「第三人」係指執行名義效力所不及之人，且對於標的物

具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權利之人即執行當事人以外之人。包括權利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 陳敏著【行政法總論】，1999年十二月二版，頁 7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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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及對於該所有人之財產有管理及處分權之人，例如破產管理人，

遺囑執行人等。所謂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，係指就執行標的物有

所有權或其他足以阻止物之交付或讓與之權利，除所有權外，何種權

利，始可排除強制執行，應依其在實體法上之性質、效力及執行之目

的或方法決定之，凡第三人在執行標的物上所存在之權利，無忍受強

制執行之法律上理由者，無論是否物權，均可據提起本訴15。 

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事件，第三人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，

係就執行標的物之爭執，性質上為私權之爭訟，因此，依行政訴訟法

第三百零七條後段規定，由普通法院管轄，此與債務人異議之訴係對

於執行名義所表彰之實體請求權有爭執，屬公法上權利義務之爭議，

而由高等行政法院審理有所不同。 

伍、結論 

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之救濟，包括異議之訴及聲明異

議，異議之訴係就實體上法律關係有所主張；聲明異議則係就程序上

之執行行為有所不服，兩者性質不同，其適用程序亦不一致，惟我國

現行法制規定不夠周嚴與完整，僅於行政執行法第九條規定程序上之

聲明異議，至於實體上之債務人異議之訴，第三人異議之訴，於行政

上強制執行有無適用，則無設專條之規定，僅在行政訴訟法第三○七

條簡略規範異議之訴之管轄法院，實務上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

制執行，遇到上開爭議，均須透過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準用

強制執行法之相關規定，予以補充，惟民事強制執行與行政上強制執

行两者本質並非完全相同，準用上易產生疑義，為避免適用上之割

裂，建議日後修法時，應於行政執行法中規範完整之救濟方法與程

序，以期對人民權益之保障更加周全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楊與齡著【強制執行法論】， 2001年九月版，頁 26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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